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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协鑫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中金公司及其指定保荐代表人对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 股新股。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 元的价格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863,302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3,764,999,897.8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4,295,181.96 元

（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20,704,715.84 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对前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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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291,273.04 万元，其中：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 141,134.94 万

元；于 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3,902.58 万元；于 2024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4,626.44 万元；于 2025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71,609.08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82,503.81 万元（包含

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费用支出后的净额等）。其中，募投项目专户及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21,197.96 万元；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7,183.62 万

元；“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项目一般户的金

额合计 14,111.30 万元及相关款项退回至 2025 年 12 月底期间产生的利息 10.94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使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

1、2022年2月，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签订情况

2022 年 3 月，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5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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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2022 年 10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及保荐

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2、2022年10月，公司因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公司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金公司承接。变更保荐机构后，公司、公司子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2 年 11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诸暨

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

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 年 7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2024年4月，公司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

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已终止“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

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

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4 年 6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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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

公司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

公司子公司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 年 7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协

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 年 1 月，公司、公司子公司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及保荐机

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4、2025年3月，公司根据最新战略规划及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展等情

况，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已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

设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已调整“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的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并调整其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已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项目

建设内容由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调整为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

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和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等相应调

整；已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新募投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石

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公司子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5 年 4 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徐州鑫

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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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广州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

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太仓鑫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协鑫热电有

限公司/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年5月，公司、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协鑫智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保荐机

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5 年 11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

限公司/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广州协鑫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昆山协鑫

蓝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分行/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清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长治协诚

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授权保

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

金专户资料，保荐机构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

查。

根据公司与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

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及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

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公司、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存在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所述事项外，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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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

对于已终止或结项的募投项目，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

专户，专户注销后，公司、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期末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15777136501 1,297,044,897.80 4,326,987.30

活期/协定

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634722 520,000,000.00 75,404.25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37090180800808061 520,000,000.00 189,680.11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新源里支行
634111201 1,400,000,000.00 0.00

2024年 8
月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2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8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800809703 843.6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9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200809766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000848140 285,261.39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马群

支行
501480838677 7,321.16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铜山

支行
408030100100263034 2,798.4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862010 1,063,021.7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200862008 27,343.5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2012 1,219,964.4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64630 168,595.03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500905331 52.56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300856138 673,633.2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400856141 774,813.70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000904410 195,380,820.26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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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期末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54739570384 7,772,438.28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907210 4,062.74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000907209 4,691.9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861 666.47 活期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20623001101000005097
0

83.3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支行
95050078801300001533 583.3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支行
95050078801500001532 486.1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900809508 8.61 活期

合计 3,737,044,897.80 211,979,561.46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合计数与前述募集资金总额存在 27,955,000.00 元的差异系扣除支付的承销及保荐

费。

（2）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4,871,643.97 元，

已扣除手续费 33,441.54元。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详见附表 1《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具体情

况

1、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审议及授权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在前述额度内具体实施现金管理相关事宜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此外，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

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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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2、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情况

2025 年度，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报告期末，公司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4,316,987.30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详见附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对于已终止

或结项的募投项目，公司将根据战略决策要求适时处置相关资产。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了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

题及整改情况如下：

（一）募投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项目一般户，未及时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

且公司未准确披露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进度

公司子公司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

电联产项目”的投资主体，2025 年 9 月至 11月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向外部供应商

累计支付 148,910,817.50 元。后因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发生变化，外部供应商于

2025年 9月至 11月期间将已收到的部分工程设备款退回至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

司的银行一般户，累计退回金额为 141,113,000.00 元，项目公司未及时将该款项

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且公司未准确披露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进度。

（二）整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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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募投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实际需要，

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底使用上述一般户中 141,113,000.00 元向外部供应商支付

工程设备款项，相关资金已全部用于该募投项目；相关款项退回至 2026 年 3 月

底期间产生的利息 229,673.65 元，已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

2、公司已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组织财务、项目等岗位

工作人员系统学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法规与内部制度。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资金使用台账

登记及内部审批流程，健全信息传导机制，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全程受控，杜绝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使用及信息披露不存

在其他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协鑫能科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除募投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项目一

般户，未及时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外，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

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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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376,49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609.08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2,004.0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1,273.04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2） 256,245.73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8.8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改变项目

（含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

目
是 330,000.00 28,964.58 0 28,964.58

2024年 4月本项目已

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是 20,000.00 17,028.09 0.47 17,028.09

2025年 3月本项目已

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3） 否 150,000.00 112,900.00 0 112,9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

项目
是 - 1,582.59 396.08 1,582.59

2025年 3月本项目已

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

项目
是 - 29,385.25 0 29,385.25

2025年 3月本项目增

加建设内容，项目名

称调整为“新型储能

电站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是 - 45,000.00 21,721.44 21,721.44 48.27% 2026年 12月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否 - 69,004.07 37,882.35 37,882.35 54.90% 2026年 12月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

电联产项目
否 - 30,000.00 4,541.29 4,541.29 15.14%

2026 年 4 月将

预计完成时间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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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至 2027 年

5月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

项目
否 - 8,000.00 7,067.45 7,067.45 88.34%

2026 年 2 月本

项目已结项，后

续支付相关合

同尾款及质保

金等款项后，该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余额将

全部使用完毕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3） 否 - 30,205.89 0 30,200.00 99.9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00,000.00 372,070.47 71,609.08 291,273.04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合计 500,000.00 372,070.47 71,609.08 291,273.0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 4 月，公司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换电业务，并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 3月，鉴于该项目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025年 3 月，公司对充电业务发展策略和经营管理策略进行了调整，主要考虑到公司作为能源电力企业，聚焦为客户提供能源服务为目标，充电桩

作为能源服务的重要负荷，公司决定以托管运营模式为主，减少在充电桩资产的直接资金投入，减少充电桩资产持有量，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

转变，实现电力交易服务、虚拟电厂聚合服务在充电应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助力提升充电场站的经营效益和能源服务的多元化，与充电桩企业合作共

赢。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根据公司光伏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仍会积极拓展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且调整为以工商业光伏项目为主。2025年 3月，公司结合各区

域分布式光伏业务最新开发计划，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

2025年 12月，因政策环境变化导致项目投资条件收紧与可投资源减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使公司优化项目布局与选择标准。为保障项目投资收益、

有效管控风险，公司更加聚焦于经济发达、电力消纳条件优良的区域优选项目，审慎推进投资。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5年 12 月延期至

202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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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 4月，公司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部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业务，将中卫鑫华、重庆黔江、南京板桥和徐州鑫蓝 4 个

子项目纳入募投项目。其中，南京板桥项目和徐州鑫蓝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385.25万元；中卫鑫华项目因投建模式发生改变，未使用募集资金；

重庆黔江项目因建设周期短，优先使用自有和自筹资金投建，未使用募集资金。

2025年，根据公司储能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计划重点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区域开发新型储能项目。2025年 3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2025年 12月，因储能配套政策与盈利机制尚待进一步明晰，当前各省市正逐步出台具体的容量电价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政策，储能项目的商业化运

营模式与盈利路径逐步明晰。在此背景下，公司部分储能电站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建设进度将待所在省市具体政策进一步明确，以保障项目的经济可行

性与长期稳定收益。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5 年 12月延期至 2026年 12月。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 年 3 月，

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2026年 4 月，因项目涉及的异地搬迁补偿事宜协商与落实时间晚于预期，对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进度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项目主要热用户自身工程建设有所滞后，导致用热需求时间节点相应后移；为合理控制投资风险，保障项目投运后的经济效益与整体运行

效率，公司需结合热用户工程建设计划同步调整项目实施节奏。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6年5 月延期至 2027 年 5 月。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6年 2 月，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2024年 4月，该项目已终止。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2025年 3月，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2025年 3 月，该项目已终止。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6年 2 月，该项目已结项。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2年 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

主体的议案》。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该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项目投资总额等。该事项亦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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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投资总额和延

长项目完成时间等；另外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2年 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

主体的议案》。基于公司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需要，增加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22年 5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

主体的议案》。其中，“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原有的乘用车及重卡车换电站建设更改为乘用车、重卡车、乘用车（车电分离）、

重卡车（车电分离）四种类型。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

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 7 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

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9,403,298.76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上述置换事项已于 2022
年 10月实施完毕。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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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2年 4 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

入金额和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

告程序。公司已于 2022年 12月 12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6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2、2022年 12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公司已于 2023年 6月 5日将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9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3、2023年 6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公司已于 2024年 5月 21
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8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4、2024年 5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公司已于 2024年 11月 19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 15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5、2024年 11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6、2025年 11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7,183.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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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1、2022年 4 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2023年 8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3、2024年 8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

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4、2025年 8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亦经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2025年 3 月，鉴于“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该项目原拟投入募集资

金 20,000.00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7,028.09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2,971.91万元，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公司在“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本着合理、节约、有效原则，根据项目规划并结合实际

情况，在确保项目进展顺利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合理调整项目开发计划，降低项目开发成本和费用等，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82,503.81万元（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费用支出后的净额等）。其中，募投项目专户

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21,197.96万元；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7,183.62万元；“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工程设备款退回至

项目一般户的金额合计 14,111.30万元及相关款项退回至 2025年 12月底期间产生的利息 10.94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25年度，除存在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所述事项外，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使用及披露不存在其他违规情形。

注 1：“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募集资金净额和发行相关费用（不含税）。

注 2：“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统计口径为募集资金净额 372,070.47万元扣减募集资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万元和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金额 2,924.74万元（因相关募投项目涉及多次改变，不重复累计统计）。

注 3：募集资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 万元，已全部补流；2024 年 4 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改变，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205.89万元。

注 4：表格中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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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

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

项目
28,964.58 0 28,964.58

2024 年 4 月本

项目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17,028.09 0.47 17,028.09

2025 年 3 月本

项目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

项目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

项目

1,582.59 396.08 1,582.59
2025 年 3 月本

项目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45,000.00 21,721.44 21,721.44 48.27% 2026年 12月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

项目
29,385.25 0 29,385.25

2025 年 3 月本

项目增加建设

内容，项目名称

调整为“新型储

能电站建设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30,205.89 0 30,200.00 99.9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

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

能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

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69,004.07 37,882.35 37,882.35 54.90% 2026年 12月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

电联产项目
30,000.00 4,541.29 4,541.29 15.14%

2026年 4月将预

计完成时间延期

至 2027年 5 月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

项目
8,000.00 7,067.45 7,067.45 88.34%

2026年 2月本项

目已结项，后续

支付相关合同尾

款及质保金等款

建设期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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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后，该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余

额将全部使用完

毕

合计 - 259,170.47 71,609.08 178,373.04 -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2年 5 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

施主体的议案》。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项

目投资总额等。基于公司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需要，增加“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前述事项亦经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022年 8 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调整“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项目投资总额和延长项目完成时间等，另外“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

股子公司；“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因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前述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024年 4 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含乘用车和重卡车两种业务场景，乘用车换电站主要面向长三角、大湾

区等都市圈、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为城市乘用车提供补能服务，该类场景由于面临车辆标准兼容性以及充电网络的竞争，单个换电站投资的收益

相对较低；重卡车换电站主要集中在河北、新疆、内蒙古、山西等拥有大量重卡车辆的封闭行驶场景，该类场景运力可控、收益稳定，具备较高的

投资价值，但竞争较为激烈。为避免盲目投资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公司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严格控制风险，审慎推进换电站相关项目。因此，

公司换电站业务投资进度未达预期。2024年 4月，公司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

等因素，决定终止“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

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2、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 2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25年 3月，公司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最新战略规划及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展等情况，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具体情况如下：①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②调整“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并调整其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③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内容由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调整为投建新型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投资建设规划、投资总金额和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等相应调整；④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⑤新增募投项目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该事项亦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上述情形属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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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 4月，公司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优化调整等因素，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换电业务，并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 3月，鉴于该项目的主要子项目已完成开发，该项目已结项。

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025年 3月，公司对充电业务发展策略和经营管理策略进行了调整，主要考虑到公司作为能源电力企业，聚焦为客户提供能源服务为目标，充电桩

作为能源服务的重要负荷，公司决定以托管运营模式为主，减少在充电桩资产的直接资金投入，减少充电桩资产持有量，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

式转变，实现电力交易服务、虚拟电厂聚合服务在充电应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助力提升充电场站的经营效益和能源服务的多元化，与充电桩企业合

作共赢。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根据公司光伏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仍会积极拓展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且调整为以工商业光伏项目为主。2025年 3 月，公司结合各

区域分布式光伏业务最新开发计划，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调整了该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

2025年 12 月，因政策环境变化导致项目投资条件收紧与可投资源减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使公司优化项目布局与选择标准。为保障项目投资收益、

有效管控风险，公司更加聚焦于经济发达、电力消纳条件优良的区域优选项目，审慎推进投资。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5年 12月延期

至 2026年 12月。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2024年 4月，公司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部分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业务，将中卫鑫华、重庆黔江、南京板桥和徐州鑫蓝 4
个子项目纳入募投项目。其中，南京板桥项目和徐州鑫蓝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385.25万元；中卫鑫华项目因投建模式发生改变，未使用募集

资金；重庆黔江项目因建设周期短，优先使用自有和自筹资金投建，未使用募集资金。

2025年，根据公司储能业务最新战略规划，公司计划重点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区域开发新型储能项目。2025年 3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调整了该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和拟使用募集资金等，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

站建设项目”。

2025年 12 月，因储能配套政策与盈利机制尚待进一步明晰，当前各省市正逐步出台具体的容量电价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政策，储能项目的商业化

运营模式与盈利路径逐步明晰。在此背景下，公司部分储能电站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建设进度将待所在省市具体政策进一步明确，以保障项目的经济

可行性与长期稳定收益。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5年 12月延期至 2026年 12月。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2025年 3月，公司新增该募投项目。2026年 4 月，因项目涉及的异地搬迁补偿事宜协商与落实时间晚于

预期，对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进度产生一定影响；此外，项目主要热用户自身工程建设有所滞后，导致用热需求时间节点相应后移；为合理控制投

资风险，保障项目投运后的经济效益与整体运行效率，公司需结合热用户工程建设计划同步调整项目实施节奏。因此，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由 2026
年 5月延期至 2027年 5月。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6年 2月，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已结项。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2024年 4月，该项目已终止。

2、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2025年 3月，该项目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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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2025年 3月，该项目已终止。

4、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5、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6、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7、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2026年 2月，该项目已结项。

注 1：2024年 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改变，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205.89万元。

注 2：表格中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